
 — 1 — 

公 开 

 

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
 

沪住建规范〔2021〕1 号 

 

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燃气事故调查处理规定》 

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 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燃气事故的调查和处理，我委对《上海

市燃气事故调查处理规定》进行了修订，现予以发布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二○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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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燃气事故调查处理规定 

第一条（目的依据）为规范本市燃气事故的调查和处理工

作，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有关法律法

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  第二条（含义）本规定所称的燃气事故是指在城镇燃气储

存、输送和使用过程中，发生泄漏、爆炸、火灾、中毒等造成

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的事故。 

    燃气事故等级按照《上海市处置燃气事故应急预案》的规

定执行。 

  第三条（适用范围）本市行政区域内燃气事故调查处理工

作适用本规定，但下列情形除外： 

（一）燃气企业发生的从业人员伤亡事故； 

（二）因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、刑事犯罪、自杀等原因引

发的燃气事故； 

（三）交通运输过程中发生的燃气事故； 

（四）火灾引发的燃气事故。 

法律法规对燃气事故调查处理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四条（基本原则）市、区政府坚持“政府统一领导、分

级实施”的原则，实事求是、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地开展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，及时、准确地查清事故经过、事故原因，

查明事故性质，认定事故责任，总结事故教训，提出整改措施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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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对事故责任者依法追究责任。 

参加事故调查处理的部门与单位应当相互协调配合，提高

燃气事故调查处理效率；事故发生单位、燃气企业应当积极配

合事故调查处理工作，如实提供调查处理所需文件资料，不得

伪造毁灭证据，不得阻扰和干预对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。 

第五条（事故报告）燃气事故发生后，各有关单位应当按

照《上海市处置燃气事故应急预案》的规定报告事故信息并进

行应急处置。 

燃气企业接报燃气事故信息后，应当依照“快报事实、慎

报原因、实事求是”的原则向燃气管理部门报告。 

区燃气管理部门、燃气企业应当及时向市燃气管理部门报

告燃气事故。其中，造成 1 人（含 1 人）以上死亡或 3 人以上

（含 3 人）受伤的事故，区燃气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事故报告

后 30 分钟内以口头方式、1 小时内以书面方式，向市燃气管

理部门报告；其它燃气事故，区燃气管理部门应当每月上报市

燃气管理部门。 

第六条（报告内容）燃气事故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 

    （一）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； 

    （二）事故的简要经过和影响范围； 

    （三）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（包括下落

不明的人数）和财产损失情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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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四）已经采取的措施； 

    （五）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。 

第七条（事故善后）燃气事故发生后，事故发生地人民政

府负责事故受伤人员救治、死亡人员善后处置、受损建筑修复、

受灾群众安抚与安置，负责认定事故损失、伤残人员的医疗鉴

定、协调经济理赔、社会救助等工作。 

第八条（一般程序）特别重大燃气事故由市人民政府组织

有关部门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。 

重大燃气事故由市人民政府组织调查，市人民政府可授

权、委托市应急管理部门或燃气管理部门组织调查。 

较大燃气事故或者造成人员死亡的一般燃气事故由区人

民政府组织调查，区人民政府可授权、委托区应急管理部门或

者区燃气管理部门组织调查。  

未造成人员死亡的一般燃气事故由属地镇人民政府或街

道办事处组织调查；其中案情简单、事实清楚、因果关系明确、

当事人争议不大的,可以适用简易程序。 

仅对燃气企业造成 1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且未对他

方造成损害的一般燃气事故，由燃气企业组织调查；事故发生

单位属于国有企业的，由其所属的国有企业（集团）组织调查。

其中案情简单、事实清楚、因果关系明确的 ,可以适用简易程

序。 

市、区人民政府对应由其组织调查的个案另有指令的，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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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其指令。 

第九条（简易程序）适用于简易程序认定的燃气事故，按

照下列程序进行调查； 

（一） 现场调查人员不得少于 2 人； 

（二） 调查走访当事人、证人，了解事故发生过程等情

况； 

（三） 查看事故现场并通过拍照、录像等方式固定证据； 

（四） 告知当事人调查的事故事实，听取当事人意见； 

（五） 现场制作燃气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，由事故调查

人员、当事人签字后交付当事人。 

第十条（前置判断）公安机关接到燃气事故信息后，应当

立即赶往现场，对现场人员进行控制并进行相应调查。排除刑

事、治安案件及自杀并初步判断为燃气事故后，应当通知区燃

气管理部门。 

第十一条（燃气企业调查事故） 

由燃气企业组织调查的事故，应当成立由本单位的主要负

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其他有关机构的负责人、安全生产

管理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。 

事故调查组的成员应当与所调查的燃气事故没有直接利

害关系。事故现场勘查工作应当有两名以上调查人员参加。 

事故调查报告应于事发后 20日内报事发地燃气管理部门。 

第十二条（组成部门）市、区人民政府组织调查的燃气事 



 — 6 — 

故，事故调查组织部门一般应当在事故发生之日起 3 日内向同

级政府请示组织成立事故调查组，并通知相关部门。事故调查

组由燃气管理部门、应急管理部门、公安机关、消防部门、市

场监管部门以及属地街镇等部门派员组成，必要时应当聘请有

关专家参与。事故调查组组长由市、区人民政府授权、委托组

织调查的部门负责人担任。 

由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组织调查的燃气事故，一般应

当在事故发生之日起 3 日内组织成立事故调查组。事故调查组

由属地公安、安监、民政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派员参加，必要时

请区公安机关、消防部门、燃气管理部门等部门以及相关技术

专家指导事故调查。调查组组长由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分

管安全的负责人担任。 

第十三条（人员要求）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具有燃气事故

调查所需要的知识和专长，并与所调查的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

系。 

  第十四条（调查组职责）事故调查组履行下列职责： 

  （一）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

经济损失; 

  （二）认定事故的性质和责任； 

  （三）提出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； 

  （四）总结事故教训，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； 

（五）提交事故调查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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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十五条（调查取证）燃气事故调查组有权向有关单位和

个人了解与事故相关的情况，并要求其提供相关文件、资料，

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如实说明情况、提供相关资料。燃气事故调

查取证可采取下列方式： 

（一）现场勘查。现场勘查由燃气事故调查组负责组织，

做好现场燃气设施、燃气器具及阀门等物件所处位置、状态的

勘查记录，固定相关物证；对勘查过程应进行照相或录像，提

取证物时应有当事人或其他有关人员见证并签字，当事人或者

其他有关人员拒绝签字时，应当备注说明情况； 

（二）调查询问。事故调查组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

了解与事故有关的情况，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

况，不得拒绝； 

  （三）查询档案。事故调查组有权调阅燃气企业及事故有

关单位与事故相关的档案和技术资料； 

  （四）技术鉴定。事故调查中需要对燃气质量、燃气设施、

燃气器具等进行技术鉴定的，事故调查组应委托有资质的机构

进行技术鉴定； 

（五）专家论证。事故原因较为复杂，事故调查组难以判

定事故发生原因的，可以组织相关专家对燃气事故原因进行论

证，并出具专家论证意见。 

  第十六条（案件移交）在事故调查过程中，经事故调查组

认定属于自然灾害、治安刑事案件或者生产安全事故等不属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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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气事故，由事故调查组组长单位移送有关部门另行组织调

查。 

  第十七条（调查期限）事故调查组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

60 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；特殊情况下，经负责事故调查的

人民政府批准，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期限可以延长，但延长的

期限最长不超过 60 日。 

  技术鉴定所需时间不计入事故调查期限。 

  第十八条（报告内容）事故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 

  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概况； 

  （二）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； 

  （三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； 

  （四）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； 

  （五）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； 

  （六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。 

  事故调查报告应当附具有关证据材料。事故调查组成员应

当在事故调查报告上签名。 

  第十九条（事故报送）造成人员死亡的燃气事故调查报告

由事故调查组组长单位报送同级人民政府。事故调查的有关资

料由组长单位保存。 

第二十条（事故处理）各有关管理部门，依照法律、行政

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，对责任单位和人员进行行政处罚；构

成犯罪的，及时移送公安机关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有关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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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督促事故责任方总结经验教训，加强安全管理，防止事故

的再次发生。 

第二十一条（施行日期）本规定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施

行，有效期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止。原

《上海市燃气事故调查暂行规定》（沪市政法〔2006〕696 号）

自本规定施行之日同时废止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2021年1月2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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